
附件 1

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行为合规要求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【总则】为进一步落实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主体责

任，强化计量管理，规范计量行为，切实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

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计量法实施细则》《眼镜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商业、

服务业诚信计量行为规范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，

制定本合规要求。

第二条 【适用范围】本合规要求适用于从事眼镜制配计量

活动的经营者，是对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行为合规作出的通用

性要求。

第三条 【主体责任】眼镜制配经营者应当自觉遵守计量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以及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、计量

检定规程、型式评价大纲的规定，制定实施眼镜制配计量管理

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制度，完善计量保证技术和管理体系。

第四条 【管理制度】眼镜制配经营者应当建立和实施与经

营管理活动相适应的计量管理制度，并及时修订完善。计量管

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：进货计量验收制度，计量器具档案管理

制度，计量器具周期检定制度，计量器具日常维护、报废更新

和日常自校制度，计量责任制度，计量投诉处理制度，诚信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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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承诺制度等。

第五条 【人员配备和培训】眼镜制配经营者应当配备经计量

业务知识培训合格的专（兼）职计量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，明确计

量管理人员和岗位职责；定期组织开展计量管理和技术知识以及

企业管理制度的培训和考核，并合理运用培训考核结果。

第六条 【诚信计量体系】鼓励眼镜制配经营者积极开展诚

信计量建设，公开向消费者作出诚信计量承诺，并在日常经营

活动中认真履行承诺。

第七条 【计量器具配备】眼镜制配经营者应当配备与经营

活动相适应的计量检测设备。至少包括焦度计、验光仪、验光

镜片箱（或具有相应功能的验光仪器）、瞳距仪（或含相应功

能的验光仪）。制配角膜接触镜的经营者还应当配备角膜曲率

计或含角膜曲率测量功能的验光仪，制配太阳镜或定配眼镜的

经营者还应当配备可见光透过率仪和镜片测厚仪。

第八条 【计量器具选购】眼镜制配经营者在选购计量器具

时，属于型式批准行政许可目录内的，应当选择依法取得《计

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》的计量器具，并保留计量器具型式批准

证书复印件、采购合同等相关资料备查，保存期限不少于计量

器具使用年限。不得选购和使用未取得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

或与批准型式不一致的计量器具。

第九条 【计量器具技术要求】眼镜制配经营者所使用的计

量器具，其量程、准确度等级等指标应当满足相应国家计量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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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规程（如 JJG 580《焦度计》、JJG 892《验光仪》等）要求。

第十条 【计量器具检定管理】眼镜制配经营者使用属于强

制检定计量器具（如焦度计、验光仪、综合验光仪、验光镜片

箱、角膜曲率计等）的，应当按照规定登记造册，报当地县级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，并向其指定的计量检定机构申请周期

检定。当地不能检定的，向上一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计

量检定机构申请周期检定。

未实施强制检定管理的其他计量器具，经营者应当自行定期

检定或者校准，确保量值准确可靠。

第十一条 【计量器具入库】眼镜制配经营者在计量器具入

库时，应当检查核对计量器具外观是否完好、与计量器具型式

批准证书是否一致、铭牌标识是否清晰等，并建立入库档案。

不符合相关要求的一律不得入库。

第十二条 【计量器具存放】眼镜制配经营者对计量器具的

存放，应当符合说明书要求，对温度、湿度等环境条件有特殊

要求的，应当采取相应措施，避免因存放不合理导致计量器具

失准、损坏等。

第十三条 【计量器具使用】眼镜制配经营者在计量器具投

入使用前，应当实施检定或校准，并对检定、校准结果进行符

合性确认，保证在用计量器具性能指标符合相关技术要求和量

值准确可靠。经检定的计量器具，检定合格方可投入使用；经

校准的计量器具，确认满足相关技术要求方可投入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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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镜制配经营者可按要求规范张贴检定、校准结果证书或

合格标识，明示计量器具量值准确性。

第十四条 【计量器具故障处理】眼镜制配经营者应当对计

量器具进行定期现场检查，在检查中发现计量器具损坏、故障

等问题的，立即停止使用及时维修并经检定合格方可使用，或

更换合格的计量器具。

第十五条 【计量器具明细目录管理】眼镜制配经营者应当

建立完善的计量器具明细目录，并实施动态更新管理；可定期

组织开展计量器具明细目录检查，确保计量器具从采购到报废

全过程可追溯。

第十六条 【计量器具明细目录信息】眼镜制配经营者明细

目录信息可包括：

（一）计量器具采购目录，如计量器具生产厂家、型号规

格、出厂编号、型式批准证书编号、出厂日期、采购日期及合

同编号等。

（二）计量器具检定目录，如计量器具出厂编号、检定机

构名称、送检日期、检定日期及有效期、检定结果、不合格计

量器具处置情况等。

第十七条 【非法定计量单位及非法定计量单位计量器具管

理】眼镜制配经营者不得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计量器具。

眼镜制配经营者不得违规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。

第十八条 【计量投诉机制】眼镜制配经营者应当建立并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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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投诉举报受理和处理机制，包括受理渠道（电话、现场、网

络）、负责人、处理时限和反馈流程，保障投诉渠道畅通。

眼镜制配经营者及时受理、登记消费者投诉信息，积极妥

善处理和解决消费争议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

第十九条 【名词解释】本文件下列用语的含义是指：

（一）本文件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眼镜镜片、角膜接触

镜、成品眼镜的生产、销售以及配镜验光、定配眼镜、角膜接

触镜配戴等经营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，从事眼镜镜片、角膜接

触镜和成品眼镜生产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，从事眼镜镜片、角

膜接触镜、成品眼镜销售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，指从事配镜验

光、定配眼镜、角膜接触镜配戴经营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。

（二）本文件所称的计量器具，是指眼镜制配企业所管理

的，具有固定安装地点，用于眼镜制配的验光仪、焦度计、验

光镜片箱、瞳距仪等的计量器具。

（三）本文件所称的计量行为合规，是指眼镜制配经营者

应符合计量管理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以及强制性

国家标准、计量检定规程、型式评价大纲的规定。

第二十条 本合规要求自 年 月 日起施行。


